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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

本次非公开发行二次反馈问题相关披露事项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18年10月26日收到中

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中国证监会”）出具的《中国证监会行政许

可项目审查二次反馈意见通知书》（171260号）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。公司

与相关中介机构对上述通知书关注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，对公司“对外担

保风险”和公司“关于剥离类金融子公司的承诺”作如下补充披露。 

一、公司对外担保的风险 

截至2018年9月末，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29.14亿元，均为向参股公司圣雄能

源提供的担保，占公司2018年9月末总资产和净资产的比重分别为4.55%和

14.50%，以上担保均履行了董事会、股东大会批准程序，审议程序合法合规，并

在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了对外担保公告。2018年10月，公司控股股东中泰集团与

发行人签署了反担保协议，对公司的以上担保提供了反担保。截止目前，圣雄能

源生产经营正常，未出现破产、清算及无法偿还借款被银行要求担保公司清偿的

情况。虽然目前圣雄能源经营有所好转，但如果被担保方未能在合同规定的期限

内归还对应融资，公司将承担代偿风险，从而对公司的生产经营、财务状况和盈

利能力造成一定影响。 

二、公司关于剥离类金融子公司的承诺 

公司出具的承诺如下： 

“根据中国证监会发行监管部“发行监管问答——关于引导规范上市公司融



资行为的监管要求”等规范性文件规定，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中泰化学”）为加快推进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审核，特决定剥离融资租赁和保

理等类金融业务，并就从事类金融业务的子公司新疆中泰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和上

海欣浦商业保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类金融子公司”）股权转让、解除中泰化

学为类金融子公司担保等收回财务性投资或支持事项郑重承诺如下： 

一、承诺在召开2018年第十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前解除中泰化学为上述类金融

子公司的所有担保事项。 

二、承诺将所持上述类金融子公司的股权全部转让，并在2018年12月31日前

办理完毕相关有权政府部门的审批、备案和股权变更登记手续，收回所有投资及

相关投资收益。 

三、承诺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至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的36个月内，

发行人不对任何类金融企业进行股权受让/实缴注册资本/增资等，亦不提供任何

形式的财务支持（包括但不限于财务资助、委托理财、提供担保等等各种形式的

财务支持）。 

特此承诺！” 

 

三、备查文件 

1、《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剥离类金融子公司的承诺》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○一八年十月三十日 




